
「臺北市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臺北市議會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修正總說明

為強化財團法人預算編製，本府前於 109 年 6 月 20 日函頒修正

「臺北市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臺北市議會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考量本府實際需要，並參酌行政院 112 年

5 月 10 日函頒修正之「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中央財團法人預算編製注意事項），爰擬具本注意

事項，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一點：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四點：

(一)參酌中央財團法人預算編製注意事項第三點，增訂財團法人

接受政府機關（構）、學校（含普通基金及特種基金）（以下

簡稱各機關學校）捐助經費者，應配合各機關學校預算妥適

編列；接受各機關學校委辦經費者，應核實編列之規範。

(二)為使財團法人預算編製切實詳盡，爰增訂各財團法人接受各

機關學校捐助及自籌財源，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

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

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者，應妥適編列預算之規範。

三、修正第五點：參酌中央財團法人預算編製注意事項第四點，增訂

各主管機關對所主管財團法人接受其捐助及委辦之經費，主管機

關預算業已編列有案者，應切實相互勾稽之規範。

四、修正第六點：酌作文字修正。



臺北市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臺北市議會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6 日臺北市政府

府授主事預字第 1133003527 號函修正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許可設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其預算之編送應依本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許可設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指財團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

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預算書送審之基金計算方式，依行政院訂定之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

辦理。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主管機關，係指本府許可設立財團法人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四、各財團法人預算之編審應依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理。

預算書內容應包括：

(一)封面及目次。

(二)總說明：包含工作計畫（方針）及預算概要等。

(三)主要表：

1.收支營運預計表。

2.現金流量預計表。

3.淨值變動預計表。

(四)明細表：如收入明細表等。

(五)參考表：如資產負債預計表等。

(六)附錄：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轉投資事業預算資料（依法無法取得轉投資事業之預算

資料者毋須編列）。

前項預算書表之內容應妥作說明，力求詳實。接受政府機關（構）、學校（含普通基金及

特種基金）（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捐助經費者，應配合各機關學校預算妥適編列；接受

各機關學校委辦經費者，應核實編列。除前項規定之書表外，得由各財團法人視業務性質

及實際需要研酌增編。

各財團法人接受各機關學校捐助及自籌財源，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編列預算於

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者，應妥

適編列預算。

財團法人擬訂之年度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應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總預算案送請

臺北市議會（以下簡稱市議會）審議前一個月報送主管機關。

五、各主管機關對所主管財團法人接受其捐助及委辦之經費，主管機關預算業已編列有案者，

應切實相互勾稽。

各主管機關審核完竣後，應彙整其主管財團法人預算書，配合本市總預算案期程，提報市

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送請市議會審議，並副知本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

六、財團法人預算書送市議會作業事宜，比照本市總預算案及附屬單位預算案分送方式辦理。

七、財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由主計處定之。



臺北市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臺北市議會之預算書表格

式

財團法人預算應編書表及其裝訂順序如下：

一、封面（格式 1）

二、目次（格式 2）

三、總說明（格式 3）

（一）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二）工作計畫或方針

（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四）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五）其他

四、主要表

（一）收支營運預計表（格式 4）

（二）現金流量預計表（格式 5）

（三）淨值變動預計表（格式 6）

五、明細表

（一）收入明細表（格式 7）

（二）支出明細表（格式 8）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格式 9；無固定資產投資者毋須

編列）

（四）轉投資明細表（格式 10；無轉投資者毋須編列）

六、參考表

（一）資產負債預計表（格式 11）

（二）員工人數彙計表（格式 12）

（三）用人費用彙計表（格式 13）

七、附錄：持股超過 50%之轉投資事業預算資料（依法無法取得轉投

資事業之預算資料者毋須編列）



（格式 1）

中 華 民 國 XXX 年 度

（財團法人名稱）

預 算 書

（財團法人名稱） 編

上開書表尺寸規格均採標準 A4 規格，表格可摺疊或雙面印製，並裝訂成冊；

封、底面，預算書一律採淡黃色一五０磅布紋銅版紙。

於預算書封面適當位置加蓋機關印信，該印信得以套印方式處理。



（格式 2）

(財團法人名稱)

目 次
中 華 民 國 XXX 年 度

一、總說明……………………………………………………… 頁

二、主要表

(一)收支營運預計表………………………………………… 頁

(二)現金流量預計表………………………………………… 頁

(三)淨值變動預計表………………………………………… 頁

三、明細表

(一)收入明細表……………………………………………… 頁

(二)支出明細表……………………………………………… 頁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頁

(四)轉投資明細表…………………………………………… 頁

四、參考表

(一)資產負債預計表………………………………………… 頁

(二)員工人數彙計表………………………………………… 頁

(三)用人費用彙計表………………………………………… 頁

五、附錄：持股超過 50%之轉投資事業預算資料…………… 頁

：

（視需要增列）



（格式 3）

（財團法人名稱）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二、設立目的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工作計畫或方針（以下簡稱計畫）為預算編列之依據，故應以達成財團法人設立目

的，並符合捐助章程規定而訂定，其內容應包括：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重點：應就計畫內容（包括計畫缘起，是否符合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執行

方式及執行期間等概要說明。

三、經費需求：應說明年度經費需求。倘屬多年期計畫，並應就總計畫經費概要說明

。

四、預期效益：應說明年度預算執行預期效益。倘屬多年期計畫，並應說明未來預計

達成之效益。

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三、淨值變動概況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伍、其他

（重大承諾事項暨或有負債之說明等）



（格式 4）

（財團法人名稱）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 (減 -)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支出

本期賸餘（短絀）

註：百分比、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填表說明：1.百分比欄計算以收入總額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如有其他綜合餘絀項目，請於本表說明欄中以「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說明」立項說

明。

3.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5）

（財團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預 算 數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調整非現金項目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填表說明：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
之債權證券。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各財團法人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
及籌資活動。

3.表內「項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6）

（財團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本 年 度 期 初

餘 額
本年度增(減－)數

本 年 度 期 末

餘 額
說 明

合 計

基金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

公積

特別公積

：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短絀

填表說明：1.表內「累積賸餘」、「累積短絀」之本年度增（減－）數應包含「本期賸餘（短絀）」

轉列數。

2.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計

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7）

（財團法人名稱）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總 計

填表說明：1.請於說明欄中說明估算基礎或依據。
2.每 1 收入科目合計為千元整數，若合計確無法編列千元整數時，則編列「配合
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元」之調整項目，以進千元整數，每 1 收入科
目以 1 項為限。

3.表內「科目名稱」，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
計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8）

（財團法人名稱）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總 計

填表說明：1.請於說明欄中說明估算基礎或依據。

2.每 1 成本(費用或支出)合計為千元整數，其中用人費用請確實編列至千元整數，不
得編列調整項目，餘各 1 碼用途別科目，若合計確無法編列至千元整數時，則編列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元」之調整項目，以進千元整數，各 1 碼
用途別科目以 1 項為限。

3.表內「科目名稱」，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
計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9）

（財團法人名稱）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總 計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投資性不動產

填表說明：1.凡購置 1 萬元以上之固定資產，應列入本表。

2.本表填列範圍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

3.本表合計為千元整數，若因法規或契約等原因，確無法調整編列至千元整數時，

則編列「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元」之調整項目，以進千元整數，

調整項目以 1 項為限。

4.表內「項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計

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10）

（財團法人名稱）
轉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投 資 事 業 名 稱
本 年 度

增 ( 減 － ) 數

累 計

投 資 淨 額
持股比例 說 明

總 計

填表說明：1.「持股比例」係年底預計數。

2.本表「本年度增減數」欄位之合計為千元整數，若因法規或契約等原因，確無法

調整編列至千元整數時，則編列「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元」之調

整項目，以進千元整數，調整項目以 1 項為限。



（格式 11）

（財團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X X 年 ( 前 年 )
12月31日決算數

科 目
XX 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XX 年(上年)12 月 31 日
比較增 (減－ )數

預 計 數

資 產 合 計

資 產

負債及淨值合計

負 債

淨 值

填表說明：1.上年預計數係就法定預計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即原有之調整後預計

數）。

2.前年實際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3.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格式 12）
（財團法人名稱）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人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 說 明

總 計

填表說明：表內「職類（稱）」，可依實際現況分類表達。



（格式 13）

（財團法人名稱）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XXX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名稱

職類

（稱）

合計
員工

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

金、卹

償金及

資遣費

分攤

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
計

填表說明：1.表內「職類(稱)」，可依實際現況分類表達。

2.表內「科目名稱」，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各會計制度之科目，請參閱行政院

主計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


